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及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有关规定精神，为贯彻“公平、公正、公开”

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切实做好 2019年硕士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确保选拔录取

质量，经过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现公布以下复

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一、复试名单的确定 

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依据学校《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

办法》的原则、当年的专业招生计划和考生的初试成绩，拟定进入复试考生名单

（报考泛海国金学院且符合学校基本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并报请研究生院招生

办公室审核。  

 

二、复试小组的构成及职责  

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根据当年招生的学科专业和复试人数等实际情况， 

成立复试小组。复试小组成员原则上由责任心强、教学及项目管理经验丰富、外

语水平较高的人员组成，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复试小组将负责复试内容的确

定及命题、复试成绩的评定，并根据复试情况给出评语和录取的意见。 

 

三、报考资格审查 

  （1）考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个人英文简历及本科成绩单原件（电子版请于 3月 15 日前发送至

fisf_emf@fudan.edu.cn）。 

  （3）应届生的学生证原件。 

  （4）往届生的学历证书原件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



 

证报告），学位证书原件。 

  （5）持在境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

证报告。 

  （6）对于在读研究生，需查验培养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考生还需于

拟录取前提供注销原学籍证明。 

（7）对于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考生，需查验是否具有《报考 2019年少数民族

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没有《登记表》的，不能列入少

数民族骨干计划。 

  （9）对于“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需查验是否具有《入伍批准

书》和《退出现役证》。 

  在资格审查时，考生须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各一套，复印件由院系留

存。经审查，若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立即取消其复试资格，初试成绩无效。 

 

四、复试内容 

形式：面试 

语言：英文 

内容：案例分析及总结报告、专业及综合素质和能力、英语口语等测试 

 

五、录取原则 

总分计算：初试占 50%，复试占 50%，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均折算为百分制

后计算，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院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生总成绩排

名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并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审核后的拟录

取名单对外公布，以研究生院公示的名单为准。 

 

六、复试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9 年 3 月 18日，13:15报到 

地点：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外滩校区，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号东方

国际金融广场 10 层 



 

七、本细则未列事项及监督与申诉程序参照教育部及复旦大学相关规定，对本方

案的解释权归属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注：工商管理及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另行安排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